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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造股票债券罪构成要件有哪些！伪造股票债券罪的主观
要件和客观要件?-股识吧

一、伪造股票债券罪立案条件是什么?

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，总面额在五千元以上的，应予追诉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伪造股票、公司、企业债券罪
，是指以使用为目的，仿照真实有效的股票，公司、企业债券制作的假的股票，公
司、企业债券。
变造股票，公司、企业债券罪，是指对真实有效的股票，公司、企业债券采用涂改
、挖补等方法，改变股票，公司、企业债券的日期和增加其面值的行为。

二、伪造股票债券罪由什么构成?

客体要件。
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与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相同，亦为国家有关有价证券的管
理制度。
客观要件。
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价证券管理法规，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
业债券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
所谓伪造、变造，已在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中作过介绍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所谓股票，是由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要式凭证。
根据公司法规定，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： （1）公司名称；
（2）公司登记成立的日期；
（3）股票种类、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，股票的编号等等。
作为证权证券，作用是证明股东的权利，而不是创设权利。
其制成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，其签发是由股份公司对缴纳股款的认股人所进行
的。
股票的发行价格既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，不过，无论如何不得低
于票面金额。
所谓公司、企业债券，是公司、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
付息的有价证券，是一种用以显示和证明与他人形成的金钱债务关系的证券。
根据公司法的规定，债券必须载明公司的名称、债券面金额、利率、偿还期限等事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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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数额较大，是指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面额较大。
本罪不仅要求具有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行为，而且还要达到数额
较大的标准。
缺少其一，都不能构成本罪。
主体要件。
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，既包括单位，又包括自然人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
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
主观要件。
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，并且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
。

三、构成变造企业债券罪的条件?

客体要件。
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与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相同，亦为国家有关有价证券的管
理制度。
客观要件。
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价证券管理法规，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
业债券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
所谓伪造、变造，已在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中作过介绍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所谓股票，是由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要式凭证。
根据公司法规定，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： （1）公司名称；
（2）公司登记成立的日期；
（3）股票种类、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，股票的编号等等。
作为证权证券，作用是证明股东的权利，而不是创设权利。
其制成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，其签发是由股份公司对缴纳股款的认股人所进行
的。
股票的发行价格既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，不过，无论如何不得低
于票面金额。
所谓公司、企业债券，是公司、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
付息的有价证券，是一种用以显示和证明与他人形成的金钱债务关系的证券。
根据公司法的规定，债券必须载明公司的名称、债券面金额、利率、偿还期限等事
项。
所谓数额较大，是指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面额较大。
本罪不仅要求具有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行为，而且还要达到数额
较大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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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少其一，都不能构成本罪。
主体要件。
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，既包括单位，又包括自然人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
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
主观要件。
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，并且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
。

四、伪造股票债券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?

客体要件。
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与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相同，亦为国家有关有价证券的管
理制度。
客观要件。
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价证券管理法规，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
业债券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
所谓伪造、变造，已在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中作过介绍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所谓股票，是由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要式凭证。
根据公司法规定，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： （1）公司名称；
（2）公司登记成立的日期；
（3）股票种类、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，股票的编号等等。
作为证权证券，作用是证明股东的权利，而不是创设权利。
其制成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，其签发是由股份公司对缴纳股款的认股人所进行
的。
股票的发行价格既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，不过，无论如何不得低
于票面金额。
所谓公司、企业债券，是公司、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
付息的有价证券，是一种用以显示和证明与他人形成的金钱债务关系的证券。
根据公司法的规定，债券必须载明公司的名称、债券面金额、利率、偿还期限等事
项。
所谓数额较大，是指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面额较大。
本罪不仅要求具有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行为，而且还要达到数额
较大的标准。
缺少其一，都不能构成本罪。
主体要件。
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，既包括单位，又包括自然人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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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
主观要件。
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，并且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
。

五、伪造、变造股票、公司、企业债券罪由什么构成?

客体要件。
本罪所侵害的客体与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相同，亦为国家有关有价证券的管
理制度。
客观要件。
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价证券管理法规，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
业债券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
所谓伪造、变造，已在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中作过介绍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所谓股票，是由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要式凭证。
根据公司法规定，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： （1）公司名称；
（2）公司登记成立的日期；
（3）股票种类、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，股票的编号等等。
作为证权证券，作用是证明股东的权利，而不是创设权利。
其制成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，其签发是由股份公司对缴纳股款的认股人所进行
的。
股票的发行价格既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，不过，无论如何不得低
于票面金额。
所谓公司、企业债券，是公司、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
付息的有价证券，是一种用以显示和证明与他人形成的金钱债务关系的证券。
根据公司法的规定，债券必须载明公司的名称、债券面金额、利率、偿还期限等事
项。
所谓数额较大，是指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面额较大。
本罪不仅要求具有伪造、变造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的行为，而且还要达到数额
较大的标准。
缺少其一，都不能构成本罪。
主体要件。
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，既包括单位，又包括自然人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
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
主观要件。
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，并且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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